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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101 年度第 4 次會議紀錄 
會議日期：101 年 12 月 17 日中午 12:00 

會議地點：圖書館第一會議室(七樓) 

會議主席：李校長德財                         

出席者：簽到表                                 紀錄：環安中心  黃群祥 
壹、環安中心工作報告與上次議案執行情形 
一、工作報告 (101.10.01～101.12.15) 

(一)、辦理新進人員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必要之教育訓練，以符合法令規定 

1. 環安中心於10月27~28日假本校理學大樓演講廳，辦理第3梯次研一新生安全衛生研習，

計295人參加；另於11月 28日晚上假本校中科園區，辦理風險評估研習，計30人參加。 

2. 環安中心為補強教學功能，對前述學員之學習後評量未達 70% 者，已於11月 8日完成第

二次評量測驗，同時另於11月 12日完成第3梯次研習證明製作、分發等作業。 

(二)、建置本校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內控作業程序，以提升行政績效與個人資料保護 

1. 環安中心為積極推動實(試)驗場所自主管理，落實防災必要安全衛生之教育訓練，於 10

月 23日完成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內部管控作業流程，以符合法令規範。 

2. 環安中心另配合「個人資料保護管理政策」推動，於11月 20日完成各場所「研究計畫助

理聘任」登錄系統建置，以提升個人資料保護與行政績效。 

3. 環安中心遵循法令規範、持續杜絕危害，於11月 29日依勞工安全衛生法要求，完成102

年度實(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理計畫簽核作業，以期建置安全優質的校園環境。 

(三)、辦理環境保護議題，降低校園環境危害衝擊，以促進永續校園發展 

1. 環安中心因應氣候變遷、節能減碳等議題，於 5 月 25 日承接本校節能減碳執行委員會-

校園溫室氣體盤查計畫；於11月 29日完成ISO-14064溫室氣體管理系列標準輔導計畫採

購案評審會議，並預定於 102 年 11 月 30 日前完成第三方工作單位之 ISO-14064 外部驗

證。 

2. 環安中心因應廢棄物清理法、政府採購法等規定，並防止非法傾倒之情事，於 11 月 29

日完成102年校園一般廢棄物清運與處理規範，送交事務組辦理採購作業。 

二、前次會議(101 年第 3 次安全衛生委員會)議案執行情形 

案 由：為維護本校校園之安全與降低環境危害，建請研修本校安全衛生管理作業要點之相關

條文，以降低作業場所之潛在危害。 

辦 法：本校安全衛生管理作業要點修正草案，擬提請委員會審議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 

一、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理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管理作業要點)之條文第一條、第二條、

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第七條等條文內容，經委員討論修正後，照案通過  

二、另本管理作業要點之條文第六條內容夾雜有執行工作與稽核等事項，請環安中心先予

歸納，以實際需求調整條文並修正，提送下次委員會會議討論之。 

執行情形：  

一、101年度第3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會議記錄(初稿)於 10月 19日陳請本委員會

各位委員確認無誤後，另於11月 7日簽稿陳請校長核定之。 

二、另對職業安全衛生管理作業要點第六條內容修訂，提請第4次委員會議討論。 

三、工作討論 

徐副校長建議：對於外籍新進實驗場所操作人員之防災應變教育訓練，需納入年度安全衛生

管理計畫中，以提升個人緊急處理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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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指示：校園溫室氣體盤查計畫係因應節能減碳議題推動，已列為本校重要工作，請各單位

派員配合環安中心收集各項文件、完成盤查作業，以促進校園永續發展。 

 

貳、提案討論 
議題一：為維護本校各場所設備安全，依法規定各項設備需實施自動檢查，以落實自主管理作

業。建請研修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理作業要點(以下簡稱作業要點)第六條之條文內容，

以降低作業場所之潛在危害。 

說  明： 

一、依據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101 年度第 3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 

二、原作業要點第六條內容為管理作業之執行，範圍包含管理、查核、矯正等事項，未能達

到言簡意賅之意涵，擬修正為自主管理作業、管理查核作業、查核矯正與預防作業、績

效獎勵等條文。 

三、檢送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理作業要點之修正前後對照條文草案(附件一)，供委員審議參

考。 

辦  法：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理作業要點修正草案，擬提請委員會審議，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理作業要點經文字修正，照案通過。 

 

議題二：建請審議本校 101 年度實驗場所運作毒性化學物質(以下簡稱毒化物)種類、數量，以

利各項申報作業推動。 

說  明： 

一、為妥善管理校園毒化物之運作，依據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管理辦法第五條：運作

之毒化物核可文件申請，需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辦理，並副知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二、本校毒化物運作流序係由毒化物運作場所提出請購，經環安中心核對供應商檢附文件、

印發管制卡後，再請運作場所人員通知供應商出貨。惟因本校經主管機關備查核可文件，

其內容物成分含量濃度，與供應商所販售濃度不合，而致供應商未能如期出貨。 

三、環安中心已配合研究需求，辦理第四類毒化物運作備查公文申請；另經公告之第一類、

第二類、第三類毒化物，依法需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辦理毒化物少量運作核可文件申

請。 

四、檢送本校 101 年度實驗場所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種類及數量表(附件二-簡易版)，供委員審

議參考。 

辦  法： 

一、本校 101 年度實驗場所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種類及數量表，擬提請委員會審議後，辦理申

報作業。 

二、本校各場所運作之第一類、第二類、第三類毒化物，擬提請委員會審議後，辦理毒化物

少量運作之核可文件申請。 

決  議：本校 101 年度實驗場所運作毒性化學物質之種類與數量備查案，照案通過。 

 
參、臨時動議：無 
 
肆、散  會：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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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理作業要點修正前後對照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說明 

第六條  (自主管理作業) 

工作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應依

職權指揮、監督所屬執行安全衛生

管理事項，並協調及指導有關人員

實施。管理作業執行事項如下：  

第六條(管理作業之執行)  

工作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應依

職權指揮、監督所屬執行安全衛生

管理事項，並協調及指導有關人員

實施。為健全安全衛生管理作業，

須透過持續檢查與發現問題，及時

採取矯正與預防措施。管理作業查

核之執行事項如下： 

 

依管理、查核、矯正

等事項，分列敘述為

自主管理、管理查

核、查核矯正與預

防、績效獎勵等條文

一、各場所負責人對於所屬之作業場

所，其機械設備與相關作業措施

應須符合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之規定，並訂定檢查計畫；另需

進行該作業場所之安全衛生巡視

與實施自動檢查並紀錄之。 

(一) 各場所負責人對於勞安法第五

條第一項規定之機械設備及其作

業安全衛生措施，應訂定檢查計

畫、進行安全衛生巡視、實施自

動檢查並紀錄。 

明確指出各場所設

備、措施須符合法令

之最低安全衛生標

準。 

 

 

 

(二) 檢查內容依本校之實驗場所安

全衛生維護辦法、化學物質使用

貯存管理準則及其他相關規定。 

檢查內容業已明定

本要點第三條 

 

二、各場所依法應執行之自動檢查事

項如下  

(一)例行檢查：由各場所指派專人

依機械設備之特性設計，實施

檢查並記錄，如每日重點檢查

或作業前、中、後之檢點。  

(二)定期檢查：依勞安法第八條所

指定之危險性機械或設備者，

其檢查週期與項目，由各場所

負責人依規定自行辦理。前述

之危險性機械或設備，需經檢

查機構檢查合格後始可使用，

其檢查合格文件須置於作業場

所備查。  

(三)重點檢查：由各場所負責人對

於場所之裝置於開始使用、拆

卸、改裝或修理時，各場所應

實施重點檢查，以確定其性

能、強度等合乎規範需求。 

(四)檢查作業之各項紀錄由各場所

自行彙整並保存之；保存期限

為三年。 

(三) 自動檢查任務區分  

 

1.例行檢查：由各場所指派專人依

機械設備之特性設計，實施檢查

並記錄，如每日檢查或作業前、

中、後之檢點。  

2.定期檢查：依勞安法指定之機

械、設備檢查週期及法定容量之

危險性機械或設備者，由各場所

負責人依計畫自行辦理。 

 

 

 

 

3.重點檢查：由各場所負責人對於

場所之裝置於開始使用、拆卸、

改裝或修理時，各場所應實施重

點檢查，以確定其性能、強度等

合乎規範需求。 

依勞安法第 14 條第

2項定辦理，另配合

條文項次調整 

 

 

 

增列勞安法所稱危

險性機械或設備需

經檢查機構檢查合

格後，使得使用。 

另將本要點原第 4

款 2目之條文合併。

 

 

 

 

 

 

 

將本要點原第4款1

目之條文調整，並增

列文件保存期限。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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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說明 

第七條  (管理查核作業) 

為發掘各場所之潛在危害，持續透

過檢查作業，及時採取矯正與預防

措施，以消除危害情事。查核作業

執行事項如下： 

一、管理作業查核：由本校職業安全

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指派委員至少二人以上，或由環

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以下簡

稱環安中心)依實驗風險等級特

性，不定期至各場所實施管理查

核作業。 

二、查核順序以風險高、受檢頻率少

者為優先安排；被安排之受檢場

所應派員確實紀錄其不符合規定

之內容並進行矯正、預防。 

 

 

 

 

 

4.管理作業查核：由本校安全衛生

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指派委

員至少二人以上，或由環安中心

依實驗風險等級特性，不定期至

各場所實施管理作業查核。其查

核順序以風險高、受檢頻率少者

為優先安排；受檢之場所同時應

派員確實紀錄其缺失內容並針對

缺失事項進行矯正與預防措施。 

 

 

配合增列條次 

 

 

 

依管理查核、查核順

序等內容分別作敘

述，並做文字修正。

 

 

 

 

 

 

 

 

三、在查核作業中，發現該場所設施

有未符合規定者，環安中心得依

實際狀況，告知違反法令條款並

通知限期改善；如發現有墜落、

感電、倒塌、崩塌、火災、爆炸、

中毒、缺氧等立即危害之虞者，

各場所負責人應立即配合停止該

作業並做妥善處置，以維護師生

安全。  

(四) 檢查紀錄及必要措施  

1.檢查之各項紀錄由各場所自行彙

整，如發現異常狀況，應即通知

該場所之負責人進行改正；若有

發生立即危害之虞者，如墜落、

感電、倒塌、崩塌、火災、爆炸、

中毒、缺氧等，各場所負責人應

要求該場所立即停止作業，以維

護師生安全。  

 

2.定期檢查由各場所負責人依規定

辦理；對於勞安法所稱之危險性

機械或設備者，需經檢查合格後

始可使用，其檢查合格文件須置

於作業場所備查。 

 

檢查紀錄業已調整

至第六條第二款第

四目，另對查核作業

中發現有未符合規

定者，場所負責人需

採取必要措施維護

師生安全。 

 

 

本條文已調整至第

六條第二款第四目 

第八條  (查核矯正與預防作業) 

各場所負責人對所屬場所之管理

作業如有未符合法令者，應予改

善；環安中心得依前次不符合法令

之項目，進行複查作業。 

環安中心於複查作業時如發現有

對作業人員有立即危害之虞，且未

加強防範措施或停止該項作業

者，得報請校長停止該場所之作

業，並副知所屬一級單位，直至改

善完成；另對較顯著危害事項，未

依期限改善者，得報請本委員會研

議處理事宜，並將其結果副知所屬

一級單位。 

3.管理作業查核與缺失改善  

（1）作業場所之安全衛生管理情形

未符合法令者，該場所負責人應

予改善；環安中心得依前次不符

合法令之項目，進行複查作業。 

（2）複查作業時如有對作業人員有

立即危害之虞，且未依法加強防

範措施者，得報請校長停止該場

所之作業，直至改善完成，並副

知一級單位；一般缺失未依期限

改善者，則報請委員會研議處理

事宜，並將其結果副知一級單

位。 

 

 （3）對於管理作業查核表現優異

配合增列條次，對管

理作業查核，增列各

場所負責人對所屬

場所未符合事情之

處理事宜；另於複查

時如發現有對作業

人員有立即危害之

處理事宜，並作文字

修正。 

 

 

 

 

 

條文內容與第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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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說明 

者，環安中心得視實際情況，提

請委員會給予獎勵。 

三條相同，予以刪除

第九條  (績效獎勵) 

本校各場所擔任安全衛生管理工

作之教職員，環安中心得評估其執

行績效、具體貢獻事蹟，提報本委

員會研議獎勵事宜；其獎懲作業另

依本校行政程序辦理之。 

(五) 工作績效獎懲  

本校各場所擔任安全衛生管理

工作之教職員，其執行績效有

具體貢獻事蹟或未遵守規定違

紀之情事，環安中心得評估其

事實，提報委員會研議獎懲事

宜；其獎懲作業依行政程序辦

理。 

 

配合增列條次，另有

部分文字略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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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三

氧
化

二
砷

 
1、

2、
3 

2
 

臺
中
市
政
府
-第

 0
45
-1
9-
JA
00
00
3 
號
 [
 1
00
.0
9.
09
 ~
 1
05
.0
9.
08
 ]
 

0
0
2
-
0
1
 

5
7
-
7
4
-
9
 
可

氯
丹

 
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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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政
府
-第

 0
02
-1
9-
JA
00
00
2 
號
 [
 1
00
.0
9.
09
 ~
 1
05
.0
9.
08
 ]
 

0
0
3
-
0
1
 

1
3
3
2
-
2
1
-
4
石

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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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政
府
-第

 0
03
-1
9-
JA
00
00
1 
號
 [
 1
00
.0
9.
09
 ~
 1
05
.0
9.
08
 ]
 

0
2
7
-
0
1
 

2
9
9
-
8
4
-
3

四
氯

丹
 

2
、

3
 

9
 

臺
中
市
政
府
-第

 0
27
-1
9-
J0
00
8 
號
 [
 1
00
.0
9.
09
 ~
 1
05
.0
9.
08
 ]
 

0
3
7
-
0
6
 
1
0
0
2
2
-
6
8
-
1
硝

酸
鎘

 
3
 

17
 

臺
中
市
政
府
-第

 0
37
-1
9-
J0
02
4 
號
 [
 1
00
.0
9.
09
 ~
 1
05
.0
9.
08
 ]
 

0
7
5
-
0
1
 

1
0
7
-
0
6
-
2

1
,
2
-
二

氯
乙

烷
4
 

34
 

臺
中
市
政
府
環
境
保
護
局
 中

市
環
衛
字
第
 1
01
01
12
45
9 
號
 [
 1
01
.1
1.
30
 ]
 

 
合

計
 

1
3
3
 
 

 

附
註

：
 

一
、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
指

人
為

有
意

產
製

或
於

產
製

過
程

中
無

意
衍

生
之

化
學

物
質
，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認

定
其

毒
性

符
合

下
列

分
類

規
定

並
公

告
者

。
其

分
類

如
下

：
 

(一
)第

一
類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
化

學
物

質
在

環
境

中
不

易
分

解
或

因
生

物
蓄

積
、

生
物

濃
縮

、
生

物
轉

化
等

作
用

，
致

污
染

環
境

或
危

害
人

體
健

康
者

。
 

(二
)第

二
類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
化

學
物

質
有

致
腫

瘤
、

生
育

能
力

受
損

、
畸

胎
、

遺
傳

因
子

突
變

或
其

他
慢

性
疾

病
等

作
用

者
。

 

(三
)第

三
類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
化

學
物

質
經

暴
露

，
將

立
即

危
害

人
體

健
康

或
生

物
生

命
者

。
 

(四
)第

四
類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
化

學
物

質
有

污
染

環
境

或
危

害
人

體
健

康
之

虞
者

。
 

二
、

運
作

：
指

對
化

學
物

質
進

行
製

造
、

輸
入

、
輸

出
、

販
賣

、
運

送
、

使
用

、
貯

存
或

廢
棄

等
行

為
。

 
三

、
污

染
環

境
：

指
因

化
學

物
質

之
運

作
而

改
變

空
氣

、
水

或
土

壤
品

質
，

致
影

響
其

正
常

用
途

，
破

壞
自

然
生

態
或

損
害

財
物

。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管
理
法
第
三
條
本
法
專
用
名
詞
定
義

)

附
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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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理作業要點修正後條文 
民國 89 年1月26日經本校89年第1次安全衛生委員議訂定 

民國 98 年 12 月 8 日經本校 98 年第 4次安全衛生委員議修訂 

民國 101 年 12 月 17 日經本校 101 年第 4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議修訂 

第一條  (制定目的) 

為落實校園各場所之職業安全衛生自主管理，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要點適用範圍為本校各單位之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廠及試驗工場等與有從事工程施工、

品質管制、進度控管及竣工驗收等之工作場所（以下簡稱各場所）。 

第三條  (法令依據與責任) 

各場所作業設備應符合勞工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勞安法)與環境保護法等相關法令之規定。 

各場所負責人應妥為規劃場所之設計，並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以防止意外情事發生。 

第四條  (場所規劃設計) 

各場所於規劃設計對於既有儀器設備改變或引進新儀器設備時，應進行安全衛生風險評估並採

取適當預防措施。  

一、各場所負責人應將必要之矯正及預防措施具體規範明列於採購契約中，並於驗收與使用前

確認其措施符合安全衛生規範。  

二、對於從事工程施工、品質管制、進度管控及竣工驗收等之工作場所，應依照「加強公共工

程勞工安全衛生管理作業要點」規定辦理。 

第五條  (設備維修保養) 

各場所負責人須切實辦理該場所內一切有關安全衛生設施維修與保養，並指派人員負責各項設

施之自動檢查並紀錄檢查結果。 

檢查時如發現有異常，應即排除異常狀況或採其他必要措施。若有臨時拆除或使其暫時喪失效

能之必要時，應顧及作業人員之作業狀況，使其暫停工作或採其他必要措施，俟其原因消除後，

應即恢復原狀。 

第六條  (自主管理作業) 

工作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應依職權指揮、監督所屬執行安全衛生管理事項，並協調及指導有

關人員實施。管理作業執行事項如下：  

一、各場所負責人對於所屬之作業場所，其機械設備與相關作業措施應須符合勞工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之規定，並訂定檢查計畫；另需進行該作業場所之安全衛生巡視與實施自動檢查並

紀錄之。 

二、各場所依法應執行之自動檢查事項如下  

(一)例行檢查：由各場所指派專人依機械設備之特性設計，實施檢查並記錄，如每日重點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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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或作業前、中、後之檢點。  

(二)定期檢查：依勞安法第八條所指定之危險性機械或設備者，其檢查週期與項目，由各場

所負責人依規定自行辦理。前述之危險性機械或設備，需經檢查機構檢查合格後始可使

用，其檢查合格文件須置於作業場所備查。  

(三)重點檢查：由各場所負責人對於場所之裝置於開始使用、拆卸、改裝或修理時，各場所

應實施重點檢查，以確定其性能、強度等合乎規範需求。 

(四)檢查作業之各項紀錄由各場所自行彙整並保存之；保存期限為三年。 

第七條  (管理查核作業) 

為發掘各場所之潛在危害，持續透過檢查作業，及時採取矯正與預防措施，以消除危害情事。

查核作業執行事項如下： 

一、管理作業查核：由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指派委員至少二人以上，

或由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以下簡稱環安中心)依實驗風險等級特性，不定期至各場所

實施管理查核作業。 

二、查核順序以風險高、受檢頻率少者為優先安排；被安排之受檢場所應派員確實紀錄其不符

合規定之內容並進行矯正、預防。 

三、在查核作業中，發現該場所設施有未符合規定者，環安中心得依實際狀況，告知違反法令

條款並通知限期改善；如發現有墜落、感電、倒塌、崩塌、火災、爆炸、中毒、缺氧等立

即危害之虞者，各場所負責人應立即配合停止該作業並做妥善處置，以維護師生安全。  

第八條  (查核矯正與預防作業) 

各場所負責人對所屬場所之管理作業如有未符合法令者，應予改善；環安中心得依前次不符合

法令之項目，進行複查作業。 

環安中心於複查作業時如發現有對作業人員有立即危害之虞，且未加強防範措施或停止該項作

業者，得報請校長停止該場所之作業，並副知所屬一級單位，直至改善完成；另對較顯著危害

事項，未依期限改善者，得報請本委員會研議處理事宜，並將其結果副知所屬一級單位。 

第九條  (績效獎勵) 

本校各場所擔任安全衛生管理工作之教職員，環安中心得評估其執行績效、具體貢獻事蹟，提

報本委員會研議獎勵事宜；其獎懲作業另依本校行政程序辦理之。 

第十條  (實施與修正) 

本作業要點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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